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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6144期 投注总额：68693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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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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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164.954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7日

第2016144期 投注总额：70161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3 0 9 5 1 虎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335期 投注总额：7763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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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221.0785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7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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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条件

中5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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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60
6943

奖金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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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335期

浙江销售2885314元，返奖额767586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628622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460元

浙江中奖注数

579

471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5 0

受委托，定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上

午10：00时在诸暨市西子宾馆迎宾楼一

楼越凤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拍卖文本）：

浙江清峰纺织有限公司坐落于诸暨

市店口镇南塘路20号的房屋、无权证地

上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变配电设备、办

公设备及其他财产。房屋合计证载建筑

面积为 8645.8㎡，无权证地上建筑物合

计建筑面积为9017.96㎡，土地系国有出

让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 10378.7㎡，终

止日期为 2059 年 10 月 14 日。起拍价

823万元。保证金100万元(不计息)。

二、展示时间：2016年12月22日及

12月23日两天于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2016年

12月26日一天（上午9：00时至11：30时,

下午2：00时至4：30时止）持有效证照原

件及复印件，保证金缴纳凭证原件到诸

暨市滨江北路48号一单元3楼办理报名

手续。保证金缴入户名：浙江新中大拍

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工商银行诸暨市

支行，账号：1211024019245242027。保

证金以竞买人名义交入，并确保保证金

在报名截止前到账。报名时收取报名资

料费100元。

请本案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

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

场，参拍的须办理报名手续，缺席视为放

弃相关权利。

四、电话：0575-87373166 87373111

浙江新中大拍卖有限公司
二O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拍 卖 公 告

杭州聚上汇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陈彦杰与被申请人
杭州聚上汇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已撤诉结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桐劳仲案字[2016]第 0244-1 号仲裁决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2月9日

仲
裁
公
告

（2016）浙0102民初1869号
曾佳惠：本院受理的原告YUQIANG诉你物权保

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02民初18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521号

大庆市春鑫石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原告来尧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878号

王福林：本院受理原告吴俊杰诉被告王福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50000元，并按月息0.6%支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的利息，现暂计至2016年10月27日共1200元，合计
51200元；2、被告按月息2%支付原告逾期利息，现暂计
算至2016年10月27日共3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被告王福林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
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71号

杭州富兴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富兴化纤有限公
司、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兴纺织有
限公司、杭州富兴地毯有限公司、谢燕、汪玉林：本院受理原
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
0106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099号

金南平、张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有和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309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30号

宁海县博光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大
毅电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3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64号

沈杰：本院受理原告董世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
66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52号

王兰兰、杨福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兰兰、杨福妹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46号

王联明：本院对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6046号民事
判决书。一、王联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本金115070.40
元，支付利息、罚息 46523.83 元（利息、罚息暂计至
2015年11月20日止，之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
按合同约定和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另行计付）；二、驳回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284号

徐敏杰、常秋玲：本院受理张黎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
浙0106民初5284号民事判决书。徐敏杰、常秋玲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张黎明借款本金
2000000元，并支付原告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6
月 15 日的逾期利息损失 76000 元（按借款本金
1900000元为基数及月利率2%标准计算），2016年6月
1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按上述标准
另行计付。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912号

徐明星、邱玉琴、胡连泉、胡建萍：本院受理厦门
海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
初59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7号

汤镐铨、来幼琴：我院于2016年8月10日所判决
的（2016）浙0108民初507号原告华庆山诉被告汤镐
铨、来幼琴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因原告华庆山不
服判决，提出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776号

鲁亮、赵怡：本院受理原告徐凯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3 月13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000、3001号

张瑜：本院受理原告方斌诉被告张瑜民间借贷纠
纷二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164号

包运霄、吴春妹、蔡超旺、胡昌雄、张小吴、张巧
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包运霄、吴春妹、蔡超旺、胡昌雄、张
小吴、张巧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03月
23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341号

蔡超旺、包运霄、胡昌雄、张小吴、张巧红：本院受
理的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
支行诉被告蔡超旺、包运霄、胡昌雄、张小吴、张巧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03月23
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454号

丁辉：本院受理的原告宣琤鹏诉被告丁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5454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458号

丁辉：本院受理的原告宣琤鹏诉被告丁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5458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648号

方玲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郑飞、方玲芳、王燕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2016)浙0110民初14648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3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887号
黄小洪：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雪英诉被告黄小洪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3月13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
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3331号

绍兴宏欣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严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10民初3331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492号

张国锋、张利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郭玉峰诉被告
张国锋、张利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549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4348号

周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卓孝良、朱优娜、周海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434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153号

江华明：原告章引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3153号民
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
62条第4款、第10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江华明于本判决生效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章引军劳动报酬10650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元，由被告
江华明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
人民法院领取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浙甬商破字第19-2号

2016年11月28日，本院根据华丰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
终止重整程序。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644号
宁波欧尔信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林世明：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温商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宁
波欧尔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林
世明、孙林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被告孙林忠以事实
认定错误为由提起上诉。因你们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一份。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290号

王勇：本院受理原告金辉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05民初229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373号

王四君、何元春、宁波东田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
之通海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薛安珍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205民初23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483号

陈雨凉：本院受理原告求云山诉被告陈雨凉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05民初24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677号

戴幼君：本院受理原告蔡阿菊、吴雅斐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05民初267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533号

赖志恩、林丽霞：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5
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264号

郭杰：本院受理的原告蒋仁良、鲍仁美、徐健红、
蒋容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举证材料、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216号

王浩：本院受理原告李萍诉被告王浩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621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819号

奉化市裘村飞翔针织厂、裘明波：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宜华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转程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日上
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482号

何振宁、施洁：本院受理原告俞利国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转程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2017年3月3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坤宸机械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9月21日依法转让给宁波坤宸机械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坤宸机械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坤宸机
械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坤宸机械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单位：元

截至2013年8月10日 单位：元

注：
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2.转让的债权金额以转让时的实际金额为准，各债权及其担保的具体情况以银行签署的合同或法院判决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13735423851
特此公告。

宁波坤宸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2月9日

债务人

宁波和利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贷款发放时间

2011/11/7

2011/11/10

2011/9/7

2011/11/10

贷款到期时间

2012/5/7

2012/5/10

2012/3/7

2012/5/10

担保人

抵押人:王洪全（共有人：潘春女） 保证人:夏崧益、王婉

合计

逾期本金余额

1,000,000.00

1,000,000.00

1,297,825.00

2,000,000.00

5,297,825.00

利息

147,815.96

147,491.13

366,643.16

485,839.00

1,147,789.25

逾期本息

1,147,815.96

1,147,491.13

1,664,468.16

2,485,839.00

6,445,614.25

借款人名称

宁波万骏进出口有限公司

贷款发放时间

2013/8/26

贷款到期时间

2013/11/27

担保人

保证人：象山万象建材装璜市场有限公司、王正国、林茜、励建宏

逾期本金余额

15,443,281.44

利息

1,524,606.92

逾期本息

16,967,888.36

遗失浙江亮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晓成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
号13302200310264632，流水号1044054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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